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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文件

沪城管规〔2023〕6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的通知

各区城管执法局，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临港新片
区综合执法大队、机场执法支队、自贸区综合执法大队、市
局执法总队：

现将《上海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一》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文件自 2024年 1月 20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2023年 12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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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

序
号

业务
类别

处罚事项 处罚依据
裁量标准

备注
适用情形 处罚幅度

1 绿化
管理

对在保护区内
不采取措施保持土
壤的透水、透气性或
者从事损害古树、名
木和古树后续资源
正常生长活动的行
政处罚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
后续资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五
条第一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市绿化行政管
理部门或者区管理古树名木的
部门或者市绿化监察大队按照
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三
条第一款规定，在保护区内不
采取措施保持土壤的透水、透
气性，或者从事损害古树、名
木和古树后续资源正常生长活
动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可以
并处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
罚款；造成树木严重损伤的，
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

未 造
成 树 木 严
重 损 伤 或
者死亡

属 于
三级保护，
且 按 要 求
改正的

处 3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

属 于
二级保护，
且 按 要 求
改正的

处 1000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

符 合
下 列 情 形
之一：

1、属
于 一 级 保
护的；

2、逾
期 不 改 正
的

处 2000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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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造成树木死亡的，每株处
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造 成
树 木 严 重
损伤

属 于
三 级 保 护
的

处 2000元以上 8000
元以下罚款

属 于
二 级 保 护
的

处 8000 元以上 1. 5
万元以下罚款

属 于
一 级 保 护
的

处1. 5万元以上2万
元以下罚款

造 成
树木死亡

属 于
三 级 保 护
的

每株处 5000 元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

属 于
二 级 保 护
的

每株处 2 万元以上
3. 5万元以下罚款

属 于
一 级 保 护
的

每株处3. 5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

2 绿化
管理

对在保护区内
施工时建设单位未
按照保护要求实施
保护,造成树木死亡
的行政处罚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
后续资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五
条第二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市绿化行政管

属于三级保护的 每株处 5000 元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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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门或者区管理古树名木的
部门或者市绿化监察大队按照
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三
条第二款规定，建设单位未按
照保护要求实施保护的，责令
其限期改正；造成树木死亡的，
每株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

属于二级保护的 每株处 2 万元以上
3. 5万元以下罚款

属于一级保护的 每株处3. 5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

3 绿化
管理

对养护责任人
不按照养护技术标
准进行养护古树、名
木和古树后续资源
的行政处罚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
后续资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五
条第三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市绿化行政管
理部门或者区管理古树名木的
部门或者市绿化监察大队按照
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六
条第二款规定，不按照养护技
术标准进行养护的，责令其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三
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树木死亡的，每株处三千
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 造
成 树 木 死
亡

属 于
三级保护，
且 逾 期 不
改正的

处 3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

属 于
二级保护，
且 逾 期 不
改正的

处 1000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

属 于
一级保护，
且 逾 期 不
改正的

处 2000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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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成
树木死亡

属 于
三 级 保 护
的

每株处 3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款

属 于
二 级 保 护
的

每株处 1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属 于
一 级 保 护
的

每株处 2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4 绿化
管理

对移植一级保
护的古树或者树龄
在一百年以上名木
的行政处罚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
后续资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五
条第四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市绿化行政管
理部门或者区管理古树名木的
部门或者市绿化监察大队按照
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规
定，移植一级保护的古树或者
树龄在一百年以上的名木的，
每株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未经批准移植树龄在
一百年以下的名木或者二级保
护的古树的，每株处五千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未经批

无需采取复壮或者
抢救措施的

每株处 1万元以上 4
万元以下罚款

需要采取复壮措施
的

每株处 4万元以上 7
万元以下罚款

需要采取抢救措施
的

每株处 7 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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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移植古树后续资源的，每株
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未经批准进行移植并造成
树木死亡的，以砍伐论处。

5 绿化
管理

对未经批准移
植树龄在一百年以
下名木或者二级保
护古树的行政处罚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
后续资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五
条第四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市绿化行政管
理部门或者区管理古树名木的
部门或者市绿化监察大队按照
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规
定，移植一级保护的古树或者
树龄在一百年以上的名木的，
每株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未经批准移植树龄在
一百年以下的名木或者二级保
护的古树的，每株处五千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未经批
准移植古树后续资源的，每株
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未经批准进行移植并造成
树木死亡的，以砍伐论处。

无需采取复壮或者
抢救措施的

每株处 5000 元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

需要采取复壮措施
的

每株处 2 万元以上
3. 5万元以下罚款

需要采取抢救措施
的

每株处3. 5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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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绿化
管理

对未经批准移
植古树后续资源的
行政处罚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
后续资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五
条第四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市绿化行政管
理部门或者区管理古树名木的
部门或者市绿化监察大队按照
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规
定，移植一级保护的古树或者
树龄在一百年以上的名木的，
每株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未经批准移植树龄在
一百年以下的名木或者二级保
护的古树的，每株处五千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未经批
准移植古树后续资源的，每株
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未经批准进行移植并造成
树木死亡的，以砍伐论处。

无需采取复壮或者
抢救措施的

每株处 2000 元以上
8000元以下罚款

需要采取复壮措施
的

每株处 8000 元以上
1. 5万元以下罚款

需要采取抢救措施
的

每株处1. 5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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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绿化
管理

对危害古树、名
木和古树后续资源
正常生长的行政处
罚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
后续资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五
条第五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市绿化行政管
理部门或者区管理古树名木的
部门或者市绿化监察大队按照
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五）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一条规定，危害古树、名木和
古树后续资源正常生长的，责
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
款；造成树木死亡的，每株处
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未 造
成 树 木 死
亡

属 于
三级保护，
且 逾 期 不
改正的

处 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

属 于
二级保护，
且 逾 期 不
改正的

处 2000元以上 3500
元以下罚款

属 于
一级保护，
且 逾 期 不
改正的

处 3500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造 成
树木死亡

属 于
三 级 保 护
的

每株处 5000 元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

属 于
二 级 保 护
的

每株处 2 万元以上
3. 5万元以下罚款

属 于
一 级 保 护
的

每株处3. 5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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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绿化
管理

对砍伐古树、名
木和古树后续资源
的行政处罚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
后续资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五
条第六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市绿化行政管
理部门或者区管理古树名木的
部门或者市绿化监察大队按照
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六）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二条第（一）项规定，砍伐一
级保护的古树、名木的，每株
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砍伐二级保护的古树的，
每株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砍伐古树后续资源
的，每株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

砍伐古树后续资源，
且树龄在80年以上90年
以下的

每株处 1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砍伐古树后续资源，
且树龄在 90 年以上 100
年以下的

每株处 5 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

砍伐二级保护的古
树，且树龄在 100年以上
200年以下的

每株处 2 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

砍伐二级保护的古
树，且树龄在 200年以上
300年以下的

每株处 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罚款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砍伐一级保护的

古树，且树龄在 300年以
上 500年以下的；

2、砍伐名木，且树
龄在 100年以下的

每株处 3 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罚款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砍伐一级保护的

古树，且树龄在 500年以
上的；

2、砍伐名木，且树
龄在 100年以上的

每株处 15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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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绿化
管理

1、对剥损树皮、
攀折树枝或者刻划、
敲钉的行政处罚

2、对借用树干
做支撑物，在树上悬
挂或者缠绕其他物
品的行政处罚

3、对损坏古树、
名木和古树后续资
源的支撑、围栏、避
雷针、标牌或者排水
沟等相关保护设施
的行政处罚

4、对其他影响
古树、名木和古树后
续资源正常生长的
行为的行政处罚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
后续资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五
条第七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市绿化行政管
理部门或者区管理古树名木的
部门或者市绿化监察大队按照
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七）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二条第（二）项、第（三）项、
第（四）项、第（五）项规定，
损害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
源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可以
并处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
罚款；造成树木死亡的，每株
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未 造
成 树 木 死
亡

属 于
三级保护，
且 按 要 求
改正的

处 3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

符 合
下 列 情 形
之一：

1、属
于 二 级 保
护，且按要
求改正的；

2、需
要 采 取 复
壮措施的

处 1000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

符 合
下 列 情 形
之一：

1、属
于 一 级 保
护的；

2、逾
期 不 改 正
的；

3、需
要 采 取 抢
救措施的

处 2000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罚款



- 11 -

造 成
树木死亡

属 于
三 级 保 护
的

每株处 5000 元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

属 于
二 级 保 护
的

每株处 2 万元以上
3. 5万元以下罚款

属 于
一 级 保 护
的

每株处3. 5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

10 绿化
管理

对树木死亡未
经核实注销擅自处
理的行政处罚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
后续资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五
条第八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市绿化行政管
理部门或者区管理古树名木的
部门或者市绿化监察大队按照
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八）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四条第三款规定，树木死亡未
经核实注销擅自处理的，处一
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属于三级保护的 处 1000元以上 4000
元以下罚款

属于二级保护的 处 4000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罚款

属于一级保护的 处 7000 元以上 1万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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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绿化
管理

对占用、拆除立
体绿化或者未恢复
原有立体绿化的行
政处罚

《上海市绿化条例》第四
十四条第四款：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
定，占用、拆除立体绿化或者
未恢复原有立体绿化的，由市
或者区绿化管理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按占用或者拆除立体绿
化面积每平方米五百元以上二
千元以下处以罚款。

占用立体绿化，且按
要求改正的

按每平方米500元以
上 1000元以下处以罚款

拆除立体绿化或者
未恢复原有立体绿化，且
按要求改正的

按每平方米 1000 元
以上 1500元以下处以罚
款

逾期不改正的
按每平方米 1500 元

以上 2000元以下处以罚
款

12 绿化
管理

对养护单位未
按养护技术标准进
行养护的行政处罚

《上海市绿化条例》第四
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
五款规定，养护单位未按养护
技术标准进行养护的，由市或
者区绿化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千元
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涉及的绿地或者

立体绿化面积在 50平方
米以下，且逾期不改正
的；

2、涉及的树木在 10
棵以下，且逾期不改正的

处 2000元以上 8000
元以下罚款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涉及的绿地或者

立体绿化面积在 50平方
米以上 100平方米以下，
且逾期不改正的；

2、涉及的树木在 10
棵以上 20棵以下，且逾
期不改正的

处 8000 元以上 1. 5
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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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涉及的绿地或者

立体绿化面积在100平方
米以上，且逾期不改正
的；

2、涉及的树木在 20
棵以上，且逾期不改正的

处1. 5万元以上2万
元以下罚款

13 绿化
管理

对擅自迁移树
木的行政处罚

《上海市绿化条例》第四
十三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
一款规定，擅自迁移树木的，
由市或者区绿化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处绿化补偿标准三至五
倍的罚款。

迁移树木在 10棵以
下，且按要求改正的

处绿化补偿标准3至
4倍的罚款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迁移公共绿地上

胸径在 25厘米以上的树
木，或者其他绿地上胸径
在45厘米以上的树木的；

2、迁移树木在 10棵
以上的；

3、未按要求改正的

处绿化补偿标准4至
5倍的罚款

14 绿化
管理

对擅自砍伐树
木的行政处罚

《上海市绿化条例》第四
十三条第二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
一款规定，擅自砍伐树木的，
由市或者区绿化管理部门处绿
化补偿标准五至十倍的罚款。

砍伐树木在 10棵以
下的

处绿化补偿标准5至
7倍的罚款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砍伐公共绿地上

的树木和行道树，或者胸
径在 25厘米以上的树木
的；

2、砍伐树木在 10棵
以上的

处绿化补偿标准7至
10倍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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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绿化
管理

对未经许可临
时使用绿地的行政
处罚

《上海市绿化条例》第四
十四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
定，未经许可临时使用绿地的，
由市或者区绿化管理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按临时使用绿地每
日每平方米十元以上三十元以
下处以罚款。

未经许可临时使用
除公共绿地以外的其他
绿地，且按要求改正的

按临时使用绿地每
日每平方米 10元以上 20
元以下处以罚款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未经许可临时使

用公共绿地的；
2、逾期不改正的

按临时使用绿地每
日每平方米 20元以上 30
元以下处以罚款

16 绿化
管理

对未经许可占
用绿地的行政处罚

《上海市绿化条例》第四
十四条第二款：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
定，未经许可占用绿地的，由
市或者区绿化管理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按占用绿地面积每平
方米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处
以罚款。

未经许可占用除公
共绿地以外的其他绿地，
且按要求改正的

按占用绿地面积每
平方米 500 元以上 1200
元以下处以罚款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未经许可占用公

共绿地的；
2、逾期不改正的

按占用绿地面积每
平方米 1200元以上 2000
元以下处以罚款

17 绿化
管理

对擅自调整建
成绿地内部布局减
少原有绿地面积的
行政处罚

《上海市绿化条例》第四
十四条第三款：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
定，调整建成绿地内部布局减
少原有的绿地面积的，由市或
者区绿化管理部门按照前款规
定处理。

按照“ 对未经许可占用绿地的行政处罚” 的裁量
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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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绿化
管理

对损坏绿化或
者绿化设施的行政
处罚

《上海市绿化条例》第四
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规
定，损坏绿化或者绿化设施的，
由市或者区绿化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并可处绿化或绿化设施
补偿标准三至五倍的罚款。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损坏绿化面积在

50平方米以下，且按要求
改正的；

2、损坏绿化设施在 5
处以下，且按要求改正的

处绿化或绿化设施
补偿标准3至4倍的罚款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损坏绿化面积在

50平方米以上的；
2、损坏绿化设施为 5

处以上的；
3、未按要求改正的

处绿化或绿化设施
补偿标准4至5倍的罚款

19 绿化
管理

对建设、养护单
位未按规定进行补
植或者采取补救措
施的行政处罚

《上海市绿化条例》第四
十三条第三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
六款、第三十条第六款规定，
建设、养护单位未按规定进行
补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的，由市或者区绿化管理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分别按照擅自迁移、擅自砍伐
树木的规定予以处罚。

逾期不改正的，分别按照“ 对擅自迁移树木的行
政处罚”“ 对擅自砍伐树木的行政处罚” 的裁量标准
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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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绿化
管理

1、对擅自制定
公园门票、展览以及
其他活动票价的行
政处罚

2、对公园游乐
设施技术指标未达
到国家有关规定或
者擅自在公园内设
置游乐设施的行政
处罚

3、对擅自在公
园内设置商业服务
设施的行政处罚

4、对擅自在公
园内举办各种展览
以及其他活动的行
政处罚

5、对举办展览
以及其他活动，有损
于公园绿化、环境质
量的行政处罚

《上海市公园管理条例》
第二十八条第一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
或者区绿化行政管理部门责令
其停止活动，限期改正，没收
违法所得；造成公园用地损失
的，应当赔偿，并处以绿地建
设费用四至五倍的罚款；对直
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数额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五的罚款：

（一）擅自制定公园门票、
展览以及其他活动票价的；

（二）公园游乐设施技术
指标未达到国家有关规定或者
擅自在公园内设置游乐设施
的；

（三）擅自在公园内设置
商业服务设施的；

（四）擅自在公园内举办
各种展览以及其他活动的；

（五）举办展览以及其他
活动，有损于公园绿化、环境
质量的。

违法行为未造成公
园用地损失的 没收违法所得

违法行为造成公园
用地损失，且按要求改正
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绿
地建设费用4至4. 5倍的
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处
以罚款数额 1%至 3%的罚
款

违法行为造成公园
用地损失，且逾期不改正
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绿
地建设费用4. 5至 5倍的
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处
以罚款数额 3%至 5%的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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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绿化
管理

对损坏环城绿
带内绿化或者绿化
设施的行政处罚

《上海市环城绿带管理办
法》第二十条第二项：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按
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八
条第二款规定，损坏绿化或者
绿化设施的，由市绿化市容局、
区绿化管理部门或者绿化监督
检查机构责令赔偿损失，并可
处以5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以 500元
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款。

按照“ 对损坏绿化或者绿化设施的行政处罚” 的
裁量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22 绿化
管理

对在环城绿带
范围内捕捞、狩猎以
及其他破坏绿化和
绿化设施的行政处
罚

《上海市环城绿带管理办
法》第二十条第三项：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按
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九
条规定，实施捕捞、狩猎以及
其他破坏绿化和绿化设施的，
由市绿化市容局、区绿化管理
部门或者绿化监督检查机构处
以 2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的罚
款。

首次违法的 处 20元以上 250 元
以下罚款

第二次及以上违法
的

处250元以上500元
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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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市政
工程
管理

对架设临时架
空线未备案的行政
处罚

《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
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三
款规定，架设临时架空线未报
备案的，由市建设行政管理部
门或者区、县市政工程管理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可以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
以下的罚款。

违法行为发生在支
路，且逾期不改正的

处200元以上800元
以下罚款

违法行为发生在次
干路，且逾期不改正的

处 800 元以上 1500
元以下罚款

违法行为发生在快
速路或者主干路，且逾期
不改正的

处 1500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

24
市政
工程
管理

对未在规定期
限内拆除临时架空
线的行政处罚

《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
例》第四十一条第三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三
款规定，未在规定期限内拆除
临时架空线的，由市建设行政
管理部门或者区、县市政工程
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
以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
罚款。

违法行为发生在支
路，且按要求改正的

处 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

违法行为发生在次
干路，且按要求改正的

处 2000元以上 3500
元以下罚款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违法行为发生在

快速路或者主干路的；
2、逾期不改正的

处 3500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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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市政
工程
管理

1、对在城市道
路范围内车辆载物
拖刮路面的行政处
罚（非市管城市道
路）

2、对在城市道
路范围内沿路建筑
物底层向外开门、窗
占用道路的行政处
罚（非市管城市道
路）

3、对在城市道
路范围内占用桥面、
隧道堆物、设摊，占
用道路堆物超过道
路限载重物的行政
处罚（非市管城市道
路）

4、对在城市道
路范围内直接在路
面拌和混凝土等有
损道路的各种作业
的行政处罚（非市管
城市道路）

5、对在城市道
路范围内利用桥梁、

《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
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
定，在城市道路范围内从事禁
止行为的，由市市管处或者区、
县市政工程管理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并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二
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行为发生在支
路，且按要求改正的

处 2000元以上 8000
元以下罚款

违法行为发生在次
干路，且按要求改正的

处 8000 元以上 1. 5
万元以下罚款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违法行为发生在

快速路或者主干路的；
2、逾期不改正的；
3、造成城市道路及

设施损坏的

处1. 5万元以上2万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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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进行牵拉、吊装
等施工作业的行政
处罚（非市管城市道
路）

6、对在城市道
路范围内挪动、毁损
窨井盖等城市道路
附属设施的行政处
罚（非市管城市道
路）

26
市政
工程
管理

对在城市道路
范围内建设永久性
的建筑物或者构筑
物的行政处罚（非市
管城市道路）

《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
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
定，在城市道路范围内从事禁
止行为的，由市市管处或者区、
县市政工程管理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并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二
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行为发生在支
路，且按要求改正的

处 2000元以上 8000
元以下罚款

违法行为发生在次
干路，且按要求改正的

处 8000 元以上 1. 5
万元以下罚款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违法行为发生在

快速路或者主干路的；
2、建设面积在 50平

方米以上的；
3、逾期不改正的

处1. 5万元以上2万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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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市政
工程
管理

1、对挖掘城市
道路未按照技术规
范和规程施工的行
政处罚（非市管城市
道路）

2、对擅自占用
城市道路人行道设
置各类设施的行政
处罚（非市管城市道
路）

3、对未及时拆
除、迁移设施或者未
及时恢复城市道路
原状的行政处罚（非
市管城市道路）

4、对新增、迁
移客运车辆站点未
加固城市道路的行
政处罚（非市管城市
道路）

5、对擅自依附
桥梁、隧道架设管线
的行政处罚（非市管
城市道路）

《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
例》第四十三条第一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市市管处或者
区、县市政工程管理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未造
成城市道路损坏的，处五百元
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造成
城市道路损坏的，处五千元以
上二万元以下或者修复费三至
五倍的罚款：

（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六条第一款规定，未按照技术
规范和规程施工的；

（二）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七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擅
自占用人行道设置设施的；

（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八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未
及时拆除、迁移设施或者未及
时恢复城市道路原状的；

（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九条规定，未加固城市道路的；

（五）违反本条例第三十

未 造
成 城 市 道
路损坏

违 法
行 为 发 生
在支路，且
逾 期 不 改
正的

处 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

违 法
行 为 发 生
在次干路，
且 逾 期 不
改正的

处 2000元以上 3500
元以下罚款

违 法
行 为 发 生
在 快 速 路
或 者 主 干
路，且逾期
不改正的

处 3500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造 成
城 市 道 路
损坏

违 法
行 为 发 生
在支路的

处 5000 元以上 1万
元以下或者修复费 3 至
3. 6倍罚款

违 法
行 为 发 生
在 次 干 路
的

处1万元以上1. 5万
元以下或者修复费3. 6至
4. 3倍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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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擅自在桥
梁、隧道安全保护区
域内作业的行政处
罚（非市管城市道
路）

二条第一款规定，擅自依附桥
梁、隧道架设管线的；

（六）违反本条例第三十
四条第二款规定，擅自在桥梁、
隧道安全保护区域内作业的。

违 法
行 为 发 生
在 快 速 路
或 者 主 干
路的

处1. 5万元以上2万
元以下或者修复费4. 3至
5倍罚款

28
市政
工程
管理

对擅自占用城
市交通干道或者规
定路段，未造成城市
道路及其设施损坏
的行政处罚（非市管
城市道路）

《上海市临时占用城市道
路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
第一项、第二款：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
占用城市道路，尚未造成城市
道路及其设施损坏的，由市、
区（县）市政工程管理部门或
者其设置的路政管理机构责令
其限期改正，并可按以下规定
处以罚款：

（一）擅自占用城市交通
干道或者本办法第六条第二款
所列路段的，处以 5000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逾期仍不改正的，由市、
区（县）市政工程管理部门代
为清除占路物资，并收取代为
清除费用。

违法行为发生在《上
海市临时占用城市道路
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二款
所列路段，且按要求改正
的

处 5000 元以上 1万
元以下罚款

违法行为发生在城
市交通干道，且按要求改
正的

处1万元以上1. 5万
元以下罚款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逾期不改正的；
2、占用面积在 50平

方米以上的

处1. 5万元以上2万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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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市政
工程
管理

对擅自占用非
城市交通干道或者
规定路段以外的城
市道路，未造成城市
道路及其设施损坏
的行政处罚（非市管
城市道路）

《上海市临时占用城市道
路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
第二项、第二款：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
占用城市道路，尚未造成城市
道路及其设施损坏的，由市、
区（县）市政工程管理部门或
者其设置的路政管理机构责令
其限期改正，并可按以下规定
处以罚款：

（二）擅自占用非城市交
通干道或者本办法第六条第二
款所列路段以外的城市道路
的，处以 500元以上 5000元以
下的罚款；其中情节轻微的，
可处以5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
罚款。

对逾期仍不改正的，由市、
区（县）市政工程管理部门代
为清除占路物资，并收取代为
清除费用。

违法行为发生在支
路，且按要求改正的

处 50元以上 500 元
以下罚款

本项裁量
标准中所列城
市道路不包含
城市交通干道
和《上海市临
时占用城市道
路管理办法》
第六条第二款
所列路段

违法行为发生在次
干路，且按要求改正的

处 500 元以上 2500
元以下罚款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违法行为发生在

快速路或者主干路的；
2、逾期不改正的；
3、占用面积在 50平

方米以上的

处 2500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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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市政
工程
管理

对超过批准的
临时占路面积或者
期限占用城市交通
干道或者规定路段，
未造成城市道路及
其设施损坏的行政
处罚（非市管城市道
路）

《上海市临时占用城市道
路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
第一项、第二款：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超过
批准的临时占路面积或者期限
占用城市道路，尚未造成城市
道路及其设施损坏的，由市、
区（县）市政工程管理部门或
者其设置的路政管理机构责令
其限期改正，并可按以下规定
处以罚款：

（一）超过批准的临时占
路面积或者期限占用城市交通
干道或者本办法第六条第二款
所列路段的，对超过部分处以
每平方米每天 10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 2
万元。

对逾期仍不改正的，由市、
区（县）市政工程管理部门代
为清除占路物资，并收取代为
清除费用。

违法行为发生在《上
海市临时占用城市道路
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二款
所列路段，且按要求改正
的

对超过部分处以每
平方米每天 100 元以上
150元以下罚款，但最高
不超过 2万元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违法行为发生在

城市交通干道的；
2、逾期不改正的；
3、违法面积在 50平

方米以上的

对超过部分处以每
平方米每天 150 元以上
200元以下罚款，但最高
不超过 2万元

31
市政
工程
管理

对超过批准的
临时占用面积或者
限期占用非城市交
通干道或者规定路

《上海市临时占用城市道
路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
第二项、第二款：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超过

违法行为发生在支
路，且按要求改正的

对超过部分处以每
平方米每天 20元以上 50
元以下罚款，但最高不超
过 2万元

本项裁量
标准中所列城
市道路不包含
城市交通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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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以外的城市道路，
未造成城市道路及
其设施损坏的行政
处罚（非市管城市道
路）

批准的临时占路面积或者期限
占用城市道路，尚未造成城市
道路及其设施损坏的，由市、
区（县）市政工程管理部门或
者其设置的路政管理机构责令
其限期改正，并可按以下规定
处以罚款：

（二）超过批准的临时占
路面积或者期限占用非城市交
通干道或者本办法第六条第二
款所列路段以外的城市道路
的，对超过部分处以每平方米
每天2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
款，但最高不超过 2万元。

对逾期仍不改正的，由市、
区（县）市政工程管理部门代
为清除占路物资，并收取代为
清除费用。

和《上海市临
时占用城市道
路管理办法》
第六条第二款
所列路段违法行为发生在次

干路，且按要求改正的

对超过部分处以每
平方米每天 50元以上 75
元以下罚款，但最高不超
过 2万元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违法行为发生在

快速路或者主干路的；
2、逾期不改正的；
3、违法面积在 50平

方米以上的

对超过部分处以每
平方米每天 75 元以上
100元以下罚款，但最高
不超过 2万元

32
市政
工程
管理

对擅自占用城
市道路或者超过批
准的临时占路面积
或者期限占用城市
道路，并且造成城市
道路及其设施损坏
的行政处罚（非市管

《上海市临时占用城市道
路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
占用城市道路，或者超过批准
的临时占路面积或者期限占用
城市道路，并且造成城市道路
及其设施损坏的，由市、区（县）

违法行为发生在除
主干路、快速路、城市交
通干道和《上海市临时占
用城市道路管理办法》第
六条第二款所列路段以
外的城市道路，且按要求
改正的

按修复费的 3倍至 4
倍处以罚款，但最高不超
过 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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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 市政工程管理部门或者其设置
的路政管理机构责令其限期改
正，赔偿修复费，并可按修复
费的 3倍至 5倍处以罚款，但
最高不超过 2万元。

对逾期仍不改正的，由市、
区（县）市政工程管理部门代
为清除占路物资，并收取代为
清除费用。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违法行为发生在

次干路、快速路、城市交
通干道或者《上海市临时
占用城市道路管理办法》
第六条第二款所列路段
的；

2、逾期不改正的；
3、违法面积在 50平

方米以上的

按修复费的 4倍至 5
倍处以罚款，但最高不超
过 2万元

33
市政
工程
管理

对承担城市道
路养护、维修的单位
违反规定，未定期对
城市道路进行养护、
维修或者未按照规
定的期限修复竣工，
并拒绝接受监督、检
查的行政处罚（非市
管城市道路）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
四十一条：

承担城市道路养护、维修
的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
定期对城市道路进行养护、维
修或者未按照规定的期限修复
竣工，并拒绝接受市政工程行
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的，由
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给予警告；对负有直
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存在违法行为的 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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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市政
工程
管理

1、对未对设在
城市道路上的各种
管线的检查井、箱盖
或者城市道路附属
设施的缺损及时补
缺或者修复的行政
处罚（非市管城市道
路）

2、对未在城市
道路施工现场设置
明显标志和安全防
围设施的行政处罚
（非市管城市道路）

3、对占用城市
道路期满后不及时
清理现场的行政处
罚（非市管城市道
路）

4、对挖掘城市
道路后不及时清理
现场的行政处罚（非
市管城市道路）

5、对依附于城
市道路建设各种管
线、杆线等设施，不
按照规定办理批准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
四十二条第一项：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
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处以 2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一）未对设在城市道路
上的各种管线的检查井、箱盖
或者城市道路附属设施的缺损
及时补缺或者修复的；

（二）未在城市道路施工
现场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
设施的；

（三）占用城市道路期满
或者挖掘城市道路后，不及时
清理现场的；

（四）依附于城市道路建
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不
按照规定办理批准手续的；

（五）紧急抢修埋设在城
市道路下的管线，不按照规定
补办批准手续的；

（六）未按照批准的位置、

违法行为发生在支
路，且按要求改正的 处 8000元以下罚款

违法行为发生在次
干路，且按要求改正的

处 8000 元以上 1. 5
万元以下罚款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违法行为发生在

快速路或者主干路的；
2、逾期不改正的；
3、造成城市道路及

设施损坏的

处1. 5万元以上2万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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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的行政处罚（非
市管城市道路）

6、对紧急抢修
埋设在城市道路下
的管线，不按照规定
补办批准手续的行
政处罚（非市管城市
道路）

7、对未按照批
准的位置、面积、期
限占用或者挖掘城
市道路，或者需要移
动位置、扩大面积、
延长时间，未提前办
理变更审批手续的
行政处罚（非市管城
市道路）

面积、期限占用或者挖掘城市
道路，或者需要移动位置、扩
大面积、延长时间，未提前办
理变更审批手续的。

35
市政
工程
管理

对擅自占用城
市道路的行政处罚
（非市管城市道路）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
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
定，⋯⋯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
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可以处以 2万元以下

违法行为发生在支
路，且按要求改正的 处 8000元以下罚款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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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违法行为发生在次
干路，且按要求改正的

处 8000 元以上 1. 5
万元以下罚款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违法行为发生在

快速路或者主干路的；
2、逾期不改正的；
3、占用面积在 50平

方米以上的

处1. 5万元以上2万
元以下罚款

36
市政
工程
管理

对擅自挖掘城
市道路的行政处罚
（非市管城市道路）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
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
定，⋯⋯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
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可以处以 2万元以下

违法行为发生在支
路，且按要求改正的 处 8000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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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违法行为发生在次
干路，且按要求改正的

处 8000 元以上 1. 5
万元以下罚款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违法行为发生在

快速路或者主干路的；
2、逾期不改正的；
3、挖掘面积在 30平

方米以上的；
4、属于挖掘新建、

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
付使用五年内或者大修
的城市道路竣工后三年
内的情形的

处1. 5万元以上2万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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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市政
工程
管理

1、对履带车、
铁轮车或者超重、超
高、超长车辆擅自在
城市道路上行驶的
行政处罚（非市管城
市道路）

2、对机动车在
桥梁或者非指定的
城市道路上试刹车
的行政处罚（非市管
城市道路）

3、对在桥梁上
架设压力在 4公斤/
平方厘米（0. 4 兆
帕）以上的煤气管
道、10千伏以上的
高压电力线和其他
易燃易爆管线的行
政处罚（非市管城市
道路）

4、对擅自在桥
梁或者路灯设施上
设置广告牌或者其
他挂浮物的行政处
罚（非市管城市道
路）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
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
定，⋯⋯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
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可以处以 2万元以下
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违法行为发生在支
路，且按要求改正的 处 8000元以下罚款

违法行为发生在次
干路，且按要求改正的

处 8000 元以上 1. 5
万元以下罚款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违法行为发生在

快速路或者主干路的；
2、逾期不改正的；
3、造成城市道路及

设施损坏的

处1. 5万元以上2万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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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市政
工程
管理

对擅自在城市
道路上建设建筑物、
构筑物的行政处罚
（非市管城市道路）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
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
定，⋯⋯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
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可以处以 2万元以下
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违法行为发生在支
路，且按要求改正的 处 8000元以下罚款

违法行为发生在次
干路，且按要求改正的

处 8000 元以上 1. 5
万元以下罚款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违法行为发生在

快速路或者主干路的；
2、建设面积在 50平

方米以上的；
3、逾期不改正的

处1. 5万元以上2万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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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水务
管理

对在河道管理
范围内倾倒工业、农
业、建筑等废弃物以
及生活垃圾、粪便的
行政处罚

《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
定，由市水务执法总队、区河
道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乡（镇）
水利机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改正，并可处以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行为发生在河
道管理范围内的陆域，按
要求停止违法行为，且按
要求改正的

处1万元以上3万元
以下罚款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违法行为发生在

河道管理范围内的水域
的；

2、逾期不改正或者
未按要求停止违法行为
的；

3、造成环境污染等
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3万元以上5万元
以下罚款

40 水务
管理

对在河道管理
范围内清洗装贮过
油类或者有毒有害
污染物的车辆、容器
的行政处罚

《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
定，由市水务执法总队、区河
道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乡（镇）
水利机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改正，并可处以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行为发生在河
道管理范围内的陆域，按
要求停止违法行为，且按
要求改正的

处1万元以上3万元
以下罚款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违法行为发生在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的水
域的；

2、逾期不改正或者
未按要求停止违法行为
的；

3、造成环境污染等
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3万元以上5万元
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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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水务
管理

对在河道管理
范围内搭建房屋、棚
舍等建筑物或者构
筑物的行政处罚

《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
定，由市水务执法总队、区河
道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乡（镇）
水利机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改正，并可处以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搭建面积在 50平方
米以下，且按要求改正的

处1万元以上3万元
以下罚款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搭建面积在 50平

方米以上的；
2、逾期不改正的

处3万元以上5万元
以下罚款

42 水务
管理

对海塘保护范
围内未经水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搭建建
（构）筑物的行政处
罚

《上海市防汛条例》第五
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危害海
塘安全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可以处五百元以上
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款。

违 法
行 为 发 生
在 海 塘 保
护 范 围 内
的 非 堤 身
区域

搭 建
面积在 50
平 方 米 以
下，且按要
求改正的

处 500 元以上 2500
元以下罚款

符 合
下 列 情 形
之一：

1、搭
建 面 积 在
50 平方米
以上的；

2、逾
期 不 改 正
的

处 2500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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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 法
行 为 发 生
在 海 塘 保
护 范 围 内
的 堤 身 区
域

搭 建
面积在 50
平 方 米 以
下，且按要
求改正的

处 5000 元以上 3万
元以下罚款

符 合
下 列 情 形
之一：

1、搭
建 面 积 在
50 平方米
以上的；

2、逾
期 不 改 正
的

处3万元以上5万元
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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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建设
管理

对燃气管道设
施保护范围内建造
建（构）筑物的行政
处罚

《上海市燃气管理条例》
第五十条第十项：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市燃气管理处或者区、
县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并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十）违反本条例第四十
条、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
实施危害燃气设施安全行为
的，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
以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

违 法
行 为 发 生
在低压、中
压、次高压
管 道 设 施
保 护 范 围
内

搭 建
面积在 50
平 方 米 以
下，且按要
求改正的

处 5000 元以上 2. 5
万元以下罚款

符 合
下 列 情 形
之一：

1、搭
建 面 积 在
50 平方米
以上的；

2、逾
期 不 改 正
的

处2. 5万元以上5万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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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 法
行 为 发 生
在高压、超
高 压 管 道
设 施 保 护
范围内

搭 建
面积在 50
平 方 米 以
下，且按要
求改正的

处5万元以上7. 5万
元以下罚款

符 合
下 列 情 形
之一：

1、搭
建 面 积 在
50 平方米
以上的；

2、逾
期 不 改 正
的

处 7.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44
城乡
规划
管理

对未经批准进
行临时建设的行政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六十六条第一项：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城市、
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拆除，可以并处临时

临时建设面积在 50
平方米以下，且按要求拆
除的

处临时建设工程造
价 0. 5倍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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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造价一倍以下的罚
款：

（一）未经批准进行临时
建设的。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临时建设面积在

50平方米以上的；
2、逾期不拆除的

处临时建设工程造
价0. 5倍以上1倍以下罚
款

45
城乡
规划
管理

对临时建筑物、
构筑物超过批准期
限不拆除的行政处
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六十六条第三项：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城市、
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拆除，可以并处临时
建设工程造价一倍以下的罚
款：

（三）临时建筑物、构筑
物超过批准期限不拆除的。

临时建筑物、构筑物
面积在 50平方米以下，
且按要求拆除的

处临时建设工程造
价 0. 5倍以下罚款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临时建筑物、构

筑物面积在 50平方米以
上的；

2、逾期不拆除的

处临时建设工程造
价0. 5倍以上1倍以下罚
款

46
通用
语言
文字
管理

对公共场所的
招牌、设施用字违反
规定的行政处罚

《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办法》第十九条第二款：

公共场所的招牌、设施等
的用字违反本办法关于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使用的规定的，由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予以警告，
并督促其限期改正。

拒不改正的 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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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通用
语言
文字
管理

对公共场所的
标牌、设施上使用外
国文字违反规定的
行政处罚

《上海市公共场所外国文
字使用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

公共场所的标牌、设施上
使用外国文字违反本规定第六
条第一款、第七条、第八条第
一款、第九条的，由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部门根据区、县语委
的监测意见责令改正；拒不改
正的，予以警告，并督促其限
期改正。

拒不改正的 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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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则
一、一般规定
1、本表中，所称“ 以上” 包括本数、“ 以下” 不包括本

数；所称“ 至”，下限数包括本数，上限数不包括本数；若
是最高一档处罚幅度则包括上限数。

2、当事人违法行为同时符合本表规定的两种以上适用
情形的，对适用情形属于不同阶次的，取较重阶次的处罚幅
度进行综合裁量；对适用情形属于同一阶次的，在该阶次的
处罚幅度进行综合裁量。

3、本表所列的违法行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和上级机关关于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管理规定应当
“ 减轻、从轻、从重” 处罚情形的，处罚裁量时应当予以减
轻、从轻、从重。本表对违法行为从轻、从重情节已有具体
规定的，从其规定。

4、本表公布施行后，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此前
有关裁量基准与本表不一致的，以本表为准。

5、本表由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负责解释。
二、绿化管理
6、本表所称“ 一级保护、二级保护、三级保护” 是指

名木以及树龄在三百年以上的古树为一级保护；树龄在一百
年以上三百年以下的古树为二级保护；古树后续资源为三级
保护。

7、本表所称“ 砍伐” 是指截断树木主干，导致树木生
态、景观价值几乎或全部灭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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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树木的胸径为树木主干距离地表面 1. 3米处树干直
径。树木主干截断后留存不足 1. 3米的，居住区树木胸径按
照截断横截面直径进行认定，非居住区树木胸径按照截断横
截面直径的 80%进行认定。

树木整体灭失且无法找回的，可通过调查取证，结合周
围同类树木胸径进行综合认定。

三、市政工程管理
9、本表所称“ 快速路” 是指城市道路中设有中央分隔

带，具有四条以上的车道，全部或者部分采用立体交叉与控
制出入，供车辆以较高的速度行驶的城市道路；“ 主干路”
是指在城市道路网中起骨架作用的城市道路；“ 次干路” 是
指城市道路网中与主干路相连接的区域性干路；“ 支路” 是
指城市道路网中干路以外连接次干路或者供区域内部使用
的城市道路。

10、本表所称“ 城市道路及设施” 包括城市道路路面、
桥梁（含高架道路）桥面、隧道路面及城市道路附属设施。

11、本表所称“ 城市道路附属设施” 包括道路附属设施、
桥梁（含高架道路）附属设施和隧道附属设施。其中“ 道路
附属设施” 包括路名牌、护栏、导向岛、安全岛、道路信息
管理设施、行道树及道路绿化、窨井盖等；“ 桥梁（含高架
道路）附属设施” 包括防护、排水、养护、交通安全、消防、
救助、通讯、通风、照明、测量、观光、隧道信息管理等设
施；“ 隧道附属设施” 包括防护、排水、养护、交通安全、
消防、救助、通讯、通风、照明、测量、观光、隧道信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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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设施。
四、水务管理
12、本表所称“ 河道管理范围” 是指有堤防（含防汛墙，

下同）的河道管理范围为两岸堤防之间的全部水域、滩地，
堤防、防汛通道或者护堤地；无堤防的河道管理范围按河道
防洪规划所确定的设计洪水位划定。

五、建设管理
13、本表所称“ 燃气管道设施保护范围” 是指低压、中

压、次高压管道的管壁外缘两侧 0. 7米范围内的区域；高压、
超高压管道的管壁外缘两侧 6米范围内的区域。

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办公室 2023年12月13日印发


